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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94       证券简称：国恒铁路       公告编号：2013-008 

 

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1 月 24 日，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国恒”）向九江银行宜春

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期限壹年（详见 2011 年 1 月 25 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刊登的《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公

告》和《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公告》）。 

2012 年 1 月 18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同意对以

上银行贷款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国恒向九江银行宜

春分行申请人民币叁仟万元整（￥30,000,000.00 元）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期限壹年。 

截至 2013 年 3 月 28 日，江西国恒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申请的 3000 万元综

合授信已归还 1000 万元。2013 年 4 月 1 日，本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

次会议，审议同意对江西国恒向九江银行宜春分行申请的剩余 2000 万元银行贷

款继续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期限壹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注册地址：江西省南昌市高新区火炬大街 999 号高新大厦北楼 

法定代表人：徐保根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注册号：360000110009641 

税务登记证：高地税字 36010655088058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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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2010 年 3 月 15 日  

经营范围：对各类行业的投资；铁路投资；高新技术产品的开发；国内贸易；

复垦项目及土地开发整理。（以上项目国家有专项许可的除外）。 

2、本公司持有江西国恒 100%股权。 

3、江西国恒最近期财务状况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1 年 12 月 31 日 2012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307,325,214.42 276,249,738.15 

其中： 货币资金 20,067,697.42  103,788.83 

       预付账款 65,060,000.00 69,397,000.00 

       其他应收款 208,617,724.94 194,715,473.94 

负债总额 213,679,104.60 182,359,041.41 

其中： 短期借款 10,000,000.00 27,499,944.38 

       应付票据 40,000,000.00 0 

       预收账款 37,100,000.00 37,100,000.00 

 所有者权益 93,646,109.82 93,890,696.74 

主营业务收入 11,197,887.69 0 

利润总额 -5,970,802.64 244,586.92 

净利润 -6,091,169.28 244,586.92 

江西国恒截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资产负债率为：66.01％。 

三、担保合同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九江银行宜春分行 

2、债务人：江西国恒铁路有限公司 

3、保证人：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4、“债权人与债务人发生的债权”包括债权人与债务人因本外币借款、拆借、

贸易融资（信用证开证、信托收据、打包贷款、出口押汇、出口托收押汇和进口

押汇）、承兑、贴现、票据回购、担保等融资业务而形成的债权（含本金、利息、

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5、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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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担保期限：壹年。 

7、保证范围：本合同项下的保证范围为保证额度有效期内发生的在保证最

高本金限额项下的所有债权余额，包括本金，利息（含罚息、复利）、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四、董事会意见 

（一）董事会审议意见 

公司董事会认为：江西国恒是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为拓展江西国恒生产经

营需要，做大做强本公司铁路投资、国内贸易等业务，公司董事会同意为其银行

信贷业务提供担保，对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二）是否需提交股东会审议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认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11 之规定，

本公司为子公司江西国恒提供的上述担保事项不属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事项，未

构成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对本次担保的意见 

经审慎核查，公司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对外担保情况，严格控制了对外

担保风险。我们认为，被担保企业作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对其进行担保，不存

在风险，不会损害到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议案中本公司对

子公司江西国恒的担保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信息披露充

分完整，同意公司此次担保议案。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 至 本 公 告 日 ， 本 公 司 累 计 对 外 担 保 总 额 为 人 民 币 贰 亿 元 整

（￥200,000,000.00 元），合计占本公司 2011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6.23%。本公

司的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等其他情况。 

七、备查文件 

第八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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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国恒铁路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四月一日 

 




